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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有關現代型紛爭事件之損害賠償請求，目前有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1、第 44條之 2可為運用，消費事件則可循消費者保護法第 50條、第 54條等

規定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救濟之。但就訴訟外解決途徑而言，除證券投資人及期

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 28條第 1項設有 20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

貨交易人授予仲裁實施權之規定，以及金融消費保護法第 13條之 1規定金融消

費爭議事件得由 20 人以上金融消費者以書面授與評議實施權外，其他多數紛

爭當事人事件尚無訴訟替代機制，可供當事人作程序選擇。

就集團訴訟之機能而言，由於實體法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個人權利，

必須經過個別權利人授權始得為訴訟上之請求，相對於此，公益團體本於其獨

立的集團權利所實施之訴訟，通常僅限於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訴訟。此對於擴散

型損害事件之當事人可能造成較高程度的程序不利益、訴訟不經濟，或因個別

提起訴訟而蒙受裁判歧異之風險。

荷蘭的集團訴訟也有類似之質疑，為此，乃於 2005 年制定集團和解法案

The 2005 Collective Settlement of Mass Damage Act（Wet Collectieve

Afhandeling Massaschade，簡稱 The WCAM 2005），以因應大型損害事件

之需求。依據WCAM 2005，因同一事件或類似事件受有損害而具共同利益之

人，得由非營利組織代表與侵權行為人擬定和解協議，並由擬具和解協議之形

式當事人共同向法院提出聲請，確認該和解協議之效力及於所有依協議內容有

權受償之人(實質當事人)。和解協議經法院認可後，所有為和解協議效力所及

之人視為和解契約之當事人，但得於一定期間內行使退出權（opt-out），也因

此，荷蘭成為歐洲第一個採取退出制集團和解立法例的國家。

除大型損害賠償事件外，WCAM於 2013年修法後，適用範圍擴及於破產

事件。WCAM 的性質雖然較接近訴訟外和解，但法院在確認和解協議效力的

過程中，透過對代表人適當性、和解方案及程序之公平合理性等審查，其核可

裁定不失為一種本於司法權之公正及獨立判斷而為之公權力行為。也正因為法

院擔負了較高程度的監督管理責任，於同樣適用ECHR及Brussels I Regulation

之歐盟會員國間，多數認為荷蘭法院之集團和解核可裁定具有相當於確認判決

之效力（Res Judicata），因而大幅降低受害人個別提起訴訟或一事再燃之不

確定性，特別是在跨國大型損害賠償事件上，WCAM 定紛止爭的功能日漸受

到肯認及重視，值得我國吸取其成功經驗作為立法之參考。




